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陇 市监 处 字〔 2016 〕 2 号
    当事人：张有才，身份证号：***，住址：***，电话：***，目前无业。                                                           

    经查：2015年10月至2015年12月22日，当事人张有才在陇川县城子镇派岗村自己家内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并按照2.5元/小时收取互联网上网服务费用，当事人张有才为能提供《营业执照》及其他相关合法手续。经现场清点共有2套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工具（详见财物清单第7－3号），价值2700元。当事人未能提供经营台账记录，无法计算其违法所得。                                                         

    以上事实由以下证据证实：                            
    一、《现场检查笔录》一份（共2页），证实了当事人正在开展经营活动及执法人员现场检查的情况；         
    二、当事人张有才的《询问笔录》一份（共2页），证实了当事人未经许可，擅自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并收取相关服务费用及进购经营活动所需的工具数量和价格等情况（详见财务清单第7-3号）；                                    
    三、当事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实当事人身份情况；                                              
    四、现场照片2张，证实了当事人正在自己的房间内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的情况。                                                   

    以上事实证据均由当事人签名加按手印予以确认。                                                  

    2016年2月14日，本局以陇市监听告字〔2016〕7-3号《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向当事人告知了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当事人对本局拟作出的行政处罚无异议，放弃了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综上所述，本局认为：当事人未经许可，未取得营业执照的情况下，擅自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其行为违反了《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七条 “国家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经营活动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不得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的规定，属未经许可擅自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的行为。依据《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擅自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或者擅自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取缔，查封其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场所，扣押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量化执行标准（试行）》第一百六十二条“法规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擅自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或者擅自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取缔，查封其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场所，扣押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违法经营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执行标准”第（四）项“违法经营额不超过五千元，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及《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八条第一款“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二）项“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第三款“有本条第一款（一）、（二）、（三）、（四）项情形之一的，可以减轻处罚”的规定。本局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作如下行政处罚：                            
    没收当事人用于擅自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的经营工具（详见财物清单第7－3号）。                                                                 

    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德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一六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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